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常见问题汇总

问题1：所有数据是否必须为2025年全年数据？
答：是。除加分项外，所有指标均指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数据。
问题2：园区总建筑面积、产业用房建筑面积的统计依据是什么？
答：均按不动产权证登记的面积计算，产业用房建筑面积需扣除地下室、宿舍、公寓、商业配套面积。
问题3：计算入驻率的出租产业用房建筑面积，是否要求企业在园区注册？
答：不要求企业在园区注册，有实际出租使用均可。
问题4：园区协助企业获得股权投资，作价入股/技术入股是否算入考核？
答：2025 年仅考核现金入股，作价入股、技术入股等非现金形式暂不考虑。
[bookmark: _GoBack]问题5：园区为企业提供普惠性租金/管理费减免，是否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？
答：必须提供，需提供减免清单及企业出具的普惠性租金及管理费减免确认书，专项资金奖励需同时提供奖励清单及企业确认材料。
问题6：所有指标的佐证材料，是否需要加盖园区运营单位公章？
答：是，所有佐证材料（清单、协议、确认书、照片等）均需加盖园区运营单位公章，复印件需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 并盖章。
问题7：“四上企业” 如何提供证明材料？
答：具备“四上企业”资质应当在园区企业信息表中进行标注，无需额外提供证明材料。
问题8：申请表中未填写的指标，是否需要注明“无”？
答：是，所有指标项无论是否有数据，均需填写，无数据的统一注明“无”，不得空白。
问题9：佐证材料中的照片，是否有格式/数量要求？
答：照片需为实景清晰照片，每张照片需标注拍摄时间、地点、对应指标/设施名称，每项佐证至少提供1张，重要设施/场景可提供多张。
问题10：申请表中的行业主管部门意见是指哪些部门？
答：我区的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科技局、商务局、文化广电旅游局等行业主管部门。
问题11：园区运营单位非自有物业，是租用或者由业主单位委托管理的可以申请参加评价吗？
答：可以申请参评，应提供出租协议、委托协议或其他可以证明对园区具备运营管理权限的资料。
问题12：如果园区部分数据无法准确统计，如何处理？
答：请尽量如实填报，若确实无法统计，需在备注栏说明原因。但缺失关键数据可能影响综合评价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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